


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5〕29号

	


行政处
罚当事
人基本 情况
	
个人
	姓名(名称)
	

	
	
	注册号
	

	
	



单位
	名称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玉鼎天然气有 限公司

	
	
	注册号
	
9165322231342308X4

	
	
	法定代表人(负 责人)姓名
	吴*

	违法行为类型
	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不执行政府 定价

	


行政处罚内容
	1.对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的 违法行为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89730元；
2.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没 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400元：
3.对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 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行为，罚款5000元。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7月14日

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
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5 〕29号

当事人名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玉鼎天然气有限公司 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 业 执 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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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22231342308X4	 经营场所：新 疆 昆 玉 市 皮 墨 北 京 工 业 园 区	 经营者：  吴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依法对当事人开展行政检查，发现当 事人存在未按工本费收取用户燃气补卡费、违规收取用户燃气表 费用问题。执法人员制作现场笔录1份，提取相关材料，并下达 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，要求其提供2023—2025年燃气卡费用及燃 气表更换收费明细。2025年4月21日，当事人提交材料后，为进 一步调查事实，本局于当日立案调查。
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吴*进行 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。同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情况说 明1份，承认其未按照工本费标准向用户收取补卡费、向用户收 取燃气表费的行为属于违规收费，违规收费价款为119328元。  2025年5月8日，本局下达责令退款通知书，责令其于30日内退还 多收价款119328元。因整改涉及用户较多涉及面广且遇节假日， 当事人申请延长整改期限至2025年6月18日，经本局复核后同意。 2025年6月18日，当事人提交整改报告及退款材料，2025年6月19 日本案调查终结。
经查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玉鼎天然气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4年9月10日，负责第十四师昆玉市行政区域内管道燃气经 营业务。自开展业务以来，当事人存在两项违规收费行为：
在燃气补卡收费方面，当事人补卡收费标准为每张50元，燃 气 IC 卡分别以8元/张(用于昆玉市区及224团、47团、 一牧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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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山农场)和20元/张(用于和泰新区)的单价采购。 《集成电 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》(计价格〔2001〕1928号)第八条第 一款“事业单位提供经营性服务，公交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铁 路、邮电、交通等公用性服务的行业或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 提供生产经营服务，推广使用IC 卡所需费用，通过对用户的服 务价格补偿，不得向用户单独收取费用。”及第十条第二款“批准 收费的 IC 卡及按规定不单独收费的 IC 卡，凡因丢失、损坏等原 因要求补发的，均按IC 卡工本费收取费用。”规定明确，供气企 业在为用户补发 IC 卡时，应当严格按照工本费收取费用，当事 人在实际为燃气用户补发IC 卡过程中，未遵循上述规定以远高 于工本费的标准收取补卡费，超出进价8元/张(和泰新区20元/ 张)部分的收费行为即属于违规。自2017年起，当事人陆续为昆 玉市主城区及224团1244名用户、皮山农场555名用户、47团320 名用户、 一牧场290名用户补卡；自2021年起，为和泰新区185 名用户补卡。因此，当事人违法所得共计106728元(昆玉市主城 区及224团1244户*42元/张=52248元、 一牧场290户*42元/张 =12180元和泰新区185户*30元/张=5550元、47团320户*42元/ 张=13440元、皮山农场555户*42元/张=23310元)。
在燃气表更换收费方面，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函〔2020〕129号)以及兵团 发展改革委2021年4月22日印发的《兵团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取 消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不合理收费的通知》规定明确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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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。自2021年4月22日起，当 事人为22名用户更换了燃气表，每块表收费600元。经核实，仅 有一牧场阳光佳苑小区02-3-302室用户吐尔孙江 · 依提的燃气表 因火灾损坏，能提供现场照片，当事人无法提供其他21户用户更 换燃气表人为损坏的证据材料。因此，当事人收取的21户用户燃 气表费用属于不合理收费，违法所得共计12600元。
综上，当事人违规收取用户补卡费及燃气表费用共计119328 元。经责令退款，截至2025年6月18日，补卡费已完成431户退款 (现金退款228户、补气退款203户),完成退款16998元，剩余89730 元未退；燃气表费用已完成17户退款，完成退款10200元，剩余 2400元未退。最终，当事人违规收取用户补卡费违法所得为89730 元，当事人违规收取用户燃气表费用违法所得为2400元。
本案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,尚未构成移送追诉当事 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 照片1份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
2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代表 人吴*身份证照片2份，证明吴*的身份；
3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《关于2023 年度玉鼎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聘任决定的通知》、蔡*身份照片， 证明蔡*身份信息及其为当事人安全运行部经理的事实；
4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，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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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燃气表IC 卡进价、售价及燃气表 收费为600元的事实；
5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2023年企业业 务收入明细分类账复印件10张、2024年企业业务收入明细分类账 复印件10张，证明当事人收取燃气表IC 卡补卡费的事实；
6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2024年辅助明 细账复印件1份；证明当事人2024年1月支付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民用气采购金卡IC 卡费用4800元、7月支付民用气采 购金卡IC 卡费用4000元的事实；
7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2024年1月采购 金 卡IC 卡支付电子发票及商品验收出入库单照片4张、7月采购 金 卡IC 卡相关电子发票及商品验收出入库单照片4张，证明当事 人燃气表IC 卡购进单价为8元/张的事实；
8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2024年3月 31日—2024年4月29日两村门站民用气收费月报表照片1张，证明 当事人向用户收取补卡费用，并且补卡费用为50元/张的事实；
9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2023年4月 30日—2023年5月30日两村门站民用气收费月报表照片1张、2023 年预收月入款-非气商品款明细分类账复印件2页，证明当事人销 售燃气表费用为600元的事实；
10.2025年4月16日，本局向当事人下达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 书》及送达回证各1份，证明本局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材料情况；
11.2025年4月21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供燃气表收费明细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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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页，证明当事人为用户更换燃气表收费情况；
12.2025年4月21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供补卡费收费明细查询 17页，证明当事人向用户收取补卡费的情况；
13.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(吴*) 1份，证明当事人未按照工本费向用户收取燃气IC 卡补卡费、收 取用户燃气表费用的事实；
14.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采购两村 燃气IC 卡产品试用协议协议书复印件4页，证明当事人用于和泰 新区的燃气表IC 卡采购价为20元/张的事实；
15.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更换燃气 表收费明细台账2页，证明为22名用户更换燃气表并收费的事实；
16.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更换一牧 场燃气表现场照片1张，证明一牧场用户燃气表损坏属于火灾损 坏的事实；
17.2025年5月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IC 卡补卡 明细单(昆玉市主城区及224团、47团、和泰新区、皮山农场、 一牧场、47团)49页，证明当事人自2017年以来为2594名用户补 燃气表IC 卡的情况；
18.2025年5月7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情况说明1份，证明当 事人多收价款的事实；
19.2025年5月8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下达责令退款通 知书1份，证明本局责令当事人退款的事实；
20.2025年5月28日，当事人通过多彩昆玉微信公众号发布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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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1份，证明当事人履行公告查找义务的事实；
21.2025年6月18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供整改报告及退款材料 448份，证明当事人退款27198元的事实；
22.2025年6月19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提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页面1份，证明当事人初次违法的事实。
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，均由当事人提供签字、 盖章确认且经执法人员复核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、询问调查时均告知 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 2025年7月4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《第十四师市场 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十四师市监罚告〔2025〕43号),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 提出陈述、申辩申请。
本局认为， 当事人未按照工本费标准收取用户燃气IC 卡 补   卡费的行为不符合《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》(计价格   〔2001〕1928号)第八条第一款“事业单位提供经营性服务，公交、  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铁路、邮电、交通等公用性服务的行业或具   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服务，推广使用 IC 卡所需   费用，通过对用户的服务价格补偿，不得向用户单独收取费用。” 及第十条第二款“批准收费的IC 卡及按规定不单独收费的IC 卡，  凡因丢失、损坏等原因要求补发的，均按IC 卡工本费收取费用。” 之规定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“经营者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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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活动，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、 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。”之规定，构成不 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的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九条“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以及法 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以罚 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。”及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十条第三项“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 措施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 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，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 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： …… (三)不执行规定的限价、最低保 护价的……”之规定，本局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  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。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收取用户燃气表费用的行为不符合《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之规定， 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“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， 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和 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。”之规定，构成不执行政府定 价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九条“经营 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 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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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以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。” 及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第七项“经营者不执行政府  指导价、政府定价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 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5万元以上50万   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  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： .... (七)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  续收费的…….”本局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   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。
在本案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提供证  据材料，但当事人自2025年3月18日收到本局下发的《行政检查  通知书》后，虽经自查，但未发现自身存在违规收费行为，存在  一定过错。2025年5月8日，当事人收到本局《责令退款通知书》 后，认错态度良好，并且积极退款。在责令退款期间，当事人认  真履行退款义务，截至2025年6月18日，当事人通过多种渠道积  极联系消费者退款，累计完成退款金额达27198元。对于难以查  找的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，当事人于2025年5月28日  通过多彩昆玉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进行公开查找。其余未退款项， 因客观上无法联系到相关消费者，导致退款工作无法完成。经本  局执法人员查询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,未发现当事人  存在因同类型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记录，当事人此次违法行为  属于初次违法。
根据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度，为保护市场主体， 基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过罚相当、综合裁量的原则，对照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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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(2024年版)》第十三章第 一 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 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“1 .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(1)首次出现违法行为，且积极配合调查的； ……对应的裁量基 准： (1)责令改正；  (2)没收违法所得； (3)可以并处违法 所得1.5倍以下罚款。”之规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 价格干预措施、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行为从轻行政处罚，给予没收 违法所得，处罚款5000元(伍仟元)的行政处罚。
综上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 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九条、《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第一款第七项、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 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：
1.对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的违法行为没收当事人 违法所得89730元；
2.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 2400元；
3.对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行 为，罚款5000元。
罚没款合计97130元(玖万柒仟壹佰叁拾元)。
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 定银行或者通过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、违法所得的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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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、 《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、违法所得数额的千分之二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。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 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，对行 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 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
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(  印  章  )
2 0 2 5 年 7 月 1 4 日















